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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熟悉中国石化这只股票一样，陈同
海的名字也为股民耳熟能详。在中国石化
2006年的年度报告上，人们甚至亲眼看到了
一张陈同海的照片，在文本规范严格的资本
市场，董事长或总经理的照片登上年度报
告，是一件极其罕见的事情。陈同海可能属
于少见的例外之一。那时，陈同海面带微笑
地坐在椅子上，手中拿着一本黄色封面的年
报，虽然头发有些灰白，却神采奕奕。

两年后的2009年7月15日上午，陈同海再
次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时，其手上换成了一张北
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死缓判决书。北
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当天发出的判决书显示，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总经理、中国石油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陈同海从1999年起至
2007年6月，利用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副
董事长、董事长的职务便利，在企业经营、转让土
地、承揽工程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
钱款折合人民币共计1.9573亿余元。

在无数巨贪的名录中，政府高官落马已
非鲜见。以成克杰为极至，官至全国人大常
委会副委员长、国家领导人，更有陈希同、陈
良宇等一干人，均为位高权重的党政官员。
作为国有企业高管的贪腐纪录创立者，陈同
海更是受到人们的关注，引起反腐专家和法
律界人士的特别关注，便成为一种顺理成章
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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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化巨贪陈同海免死内幕
法院：主动交代受贿事实、主动退缴全部赃款、检举他人违法线索、认罪态度好

7月13日，一名网友在某论坛上发帖爆料称，中国石化大楼大堂中间的一个吊灯价值1200万元。这
个引发众议的“吊灯门”事件，将挥金如土的陈同海重新推到了媒体的聚光灯下。公开资料显示，陈同海
在任时，平均每天挥霍的公款为4万元人民币；其受贿金额接近2亿元，单笔最高受贿金额达1.6亿元，创
新中国成立以来单笔受贿金额之最，但最终陈同海并没有如人们所猜测的那样，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而是获得了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免死金牌。陈同海以国企高管腐败案中级别最高、掌管企业规模最大、
涉案金额最多的犯罪纪录，免死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有媒体直截了当地指出，作为中国第一大
企业的掌门人，“陈同海在集团内挥霍是出了名
的，平均算下来，他每日挥霍的钱超过 4 万
元”。“当有人劝告他要收敛些时，陈同海大言不
惭地说，他一年上交税款200亿，这点算什么？”

陈同海在任时出手阔绰的几个事例，最近频
繁在网络上出现。其一是陈同海对上海F1大奖
赛的赞助，被曝其出资8亿元赞助这项赛事。陈
同海的被调查，也据传是受到上海郁知非一案的

牵连，而郁知非正是上海国际赛车场公司总经理，
曾将F1车赛引进中国。另一个更具冷幽默特色
的事例是，一家股份制人寿公司用了4个多月的
时间求见陈同海，但谈了仅40分钟，该公司就从
陈同海手中拿到了同意出资2亿元入股的承诺。

陈同海在任时的一些大话，最近也被媒体
频频提及：“作为共和国长子，我们不垄断谁垄
断？”“每月‘交际’一二百万算什么，公司一年上
交税款200多亿。不会花钱，就不会赚钱。”

陈同海受贿案情公布以后，在国人对其
多项创纪录的贪腐数据震惊不已的同时，其
戏剧性的免死结局同样令人诧异。北京市
二中院的判决结果出来以后，该院即受到了
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焦点自然是陈同海巨
额贪腐与轻判死缓之间的关系问题。为此，
北京市二中院专门给予了解释。

“法院之所以对陈同海未判处死刑立即
执行，而是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是基于
陈同海具有以下从宽处罚的量刑情节。”北
京市二中院有关人士说，其一，在因其他违
纪问题被有关部门调查期间，陈主动交代了
组织不掌握的全部受贿事实，构成自首；其
二，案发后主动退缴了全部赃款；其三，向有
关部门检举他人违法违纪线索，为有关案件
的查处发挥了作用；其四，认罪态度好，能够
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有悔罪表现。

法院有关负责人表示，受贿数额是对犯罪
分子量刑需要考量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不是唯
一重要因素。“回顾法院曾经判决的受贿案件，
确实存在对一些比陈同海犯罪数额小的受贿
犯罪分子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情况，例如成克
杰、王怀忠、郑筱萸等，”这位负责人说，“这些受
贿犯罪分子都不具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而且
还分别具有拒不认罪，索贿、受贿行为造成后
果极其严重等从重处罚情节，因此法院依法对
其判处了死刑立即执行。” 据《法制周报》

“不会花钱，就不会赚钱”

陈同海陈同海 1515 岁参加工岁参加工

作，作，3838岁到岁到5050岁，在浙江省和国岁，在浙江省和国
家计委任职。从家计委任职。从19981998年到年到20072007
年，回到石化系统，并一直身居要年，回到石化系统，并一直身居要
职：前职：前 55年，他是中石化的二把年，他是中石化的二把
手，做了手，做了 55年的集团副总经理，年的集团副总经理，
20032003年年33月起出任中石化集团总月起出任中石化集团总
经理，一个月后当选为上市公司经理，一个月后当选为上市公司
董事长。其父是原中共天津市委董事长。其父是原中共天津市委
书记、浙江省委书记陈伟达。书记、浙江省委书记陈伟达。

北京市二中院 7月中旬举行的这场庭审，
注定要载入中国法制大事件史册。

一位当天参与旁听的人士对媒体说，陈同
海高达 1.95亿的巨额受贿共有 5笔，其中最大
的一笔高达 1.6亿。第二笔受贿金额 1000万，
其余三笔受贿金额共计2563万。

这样的纪录，就连已被处以极刑的成克
杰 ，也难以望其项背。当年，成克杰被认定的
最大一笔贿款为4109万，不到陈同海单笔最大
贿款的1/3。至此，陈同海案被认为是新中国成
立以来，受贿单笔金额最大的贪腐案件。

来自北京市二中院当天的一审判决信息显
示，陈同海的受贿罪几乎涵盖其在中石化的履职
时间，从其进入中石化的第二年（1999年）起，一
直到案发的2007年6月，时间跨度长达8年。

据媒体报道，在 15日宣判的大约一个月

前，曾有过激烈的庭审交锋，当时前两笔共计
1.7亿的受贿是否构成引发控辩双方的争议。
控方认为，陈同海在收受那笔 1.6亿贿赂的同
时，利用职务之便，为行贿人在企业经营、转让
土地、承揽工程等方面谋取不正当利益。

而辩护方则认为，该案的证据不仅不能证
明陈同海有为他人谋利的行为——利用职务之
便为对方谋取不正当利益，是受贿罪的构成要
件之一，相反，中石化提供的材料证明，陈同海
还利用此行贿人，为中石化赚取的利润高达 6
亿余元。

在迭创受贿金额最高纪录的同时，陈同海
生活作风上面也有惊人创意。这就是备受网友
诟病的“公共情妇门”事件。与陈同海共享情妇
的是另一位落马的政坛高官——原山东省委副
书记兼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

破纪录的单笔受贿款项


